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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森工总局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4月 4日 

 

2014 驱散雾霾 低碳行动 
——“我为家乡种棵许愿树”活动总结 

    “我为家乡种棵许愿树”公益活动现已结束，在总局领导的

关注下，在总局机关党委、总局团委共同努力和推进下，在广大

机关干部和林区团员青年的参与支持下，黑龙江地区参与人数在

全国参与活动的 32 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中排名第三位，仅次于河

北省和北京市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预计我们将获得国家林业局

碳汇基金会颁发的活动组织奖。总结活动开展情况我们体会有三

个收获和一个不足。 

    三个收获：第一，增强了林区青年“保护环境就是保卫我们

家园”的责任意识，营造了爱护森林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

氛围。第二，检验了各级共青团组织在团员青年当中的组织力、

号召力和凝聚力，同时调动了团员青年参与团内活动的热情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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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在活动开展过程中，我们广泛宣传吸引社会各界参与，很好

的展示了森工青年热爱森林做“绿色使者”的青春风采。 

    一个不足：林区青年熟悉互联网了解移动支付功能，适应互

联网时代新生活方式的准备不够，能力不足。下一步总局共青团

将加强在这个领域的培训和引导，依托总局团委创建的“龙江森

工绿特色产品”淘宝网店，让大家体会网络商机的内涵和移动支

付的便捷，让互联网和新技术改变林区青年的生活。 

最后，感谢大家对这次活动的参与！您动动手指，就

能种植一棵大树，大家积极参与就能成就一片森林。 

              

绿色清明·文明祭祀 

朋友们： 

慎终追远，不忘先人。清明习俗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，也

积淀着许多陈规陋习。每到清明，人们会焚烧各种冥物祭奠逝去

的亲人，表达思念之情。这种方式污染环境，浪费金钱，浪费森

林资源，破坏生态平衡，交通堵塞，火灾隐患……为了保护我们

的生态环境，总局团委倡议各位青年朋友采取环保方式文明祭

祀，过一个绿色清明： 

可采取鲜花祭祀、种植纪念树祭祀、心语祭祀、家庭追思、

社区公祭、网络祭祀等等。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，反对陈规陋习

和铺张浪费，倡导“绿色祭祀”，争做文明新风的带头人、先行

者，从现在做起！ 


